
《中国会计通讯》概述中国企

业会计准则及内地监管新规、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最新发展动

态以及安永刊物

本期《中国会计通讯》新春特刊汇总了2024年度中

国内地监管机构发布的与《企业会计准则》相关的会

计核算新规和指引，以及各类监管规则和资讯，针对

企业编制2024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要点提示。

新春特刊

第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完成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会计法》”）是规范
会计工作的基础性法律。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会计法》的决定，自2024年7月
1日起施行。

此次《会计法》的修改，保持现行基本制度不变，重点解决会
计工作中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加大对会计违法
行为的处罚力度，切实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更好维护社会公共
利益。

中国会计通讯
回顾旧岁重要资讯 祈望新年业绩辉煌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6/content_6960125.htm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6/content_6960125.htm
https://kjs.mof.gov.cn/zt/kjfxcgc/kjfqw/202408/t20240814_39417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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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金融监管总局和证
监会联合发布2024年年报工作通知

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金融监管总局和证
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 切实做好企业2024年年报工作的通知》
（财会〔2024〕26号）。该通知要求充分
认识做好企业2024年年报工作的重要意义，
并特别提示了编制2024年年报应予关注的准
则实施重点。

欲进一步了解详细内容，请参阅安永微信公
众号《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严格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切实做好企业2024年年
报工作的通知>》。

第二部分  2024年年报工作通知

► 全国股转公司办公室发布《关于做好挂牌公
司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相关工作的通知》

为妥善做好挂牌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工
作，全国股转公司办公室于2024年12月25
日发布《关于做好挂牌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披露相关工作的通知》（股转办发〔2024〕
102号），其中重点包括：

► 针对不同层级的一般公司和七类金融
行业的挂牌公司提供了差异化年度报
告披露模板；

► 重申触发终止挂牌情形的相关处理。

https://kjs.mof.gov.cn/gongzuotongzhi/202501/t20250106_3951168.htm
https://kjs.mof.gov.cn/gongzuotongzhi/202501/t20250106_3951168.htm
https://mp.weixin.qq.com/s/tNprKHB4yZrTiYYY-ol0Qg
https://mp.weixin.qq.com/s/tNprKHB4yZrTiYYY-ol0Qg
https://mp.weixin.qq.com/s/tNprKHB4yZrTiYYY-ol0Qg
https://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24479.html
https://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244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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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企业会计准则及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相关规定及指引

（一）2024年发布或适用的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及指引

► 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应用案例及实施问答等

文件名称 内容介绍

《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第17号》和配
套应用案例

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财会〔2023〕 21号），自
2024年1月1日起施行。该解释就下述事项进行了明确：

► 关于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

► 关于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

► 关于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

财政部配套发布《租赁准则应用案例——卖方兼承租人对包含非取决于指数
或比率的可变租赁付款额的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系对该解释第三
个事项进行的说明。

欲进一步了解，请参阅安永微信公众号《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17号>》。

《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第18号》

2024年12月31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财会
〔2024〕24号），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
该解释就下述事项进行了明确：

► 关于浮动收费法下作为基础项目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 关于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的会计处理

欲进一步了解，请参阅安永微信公众号《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18号>》。

《企业数据资源相
关会计处理暂行规
定》

为规范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财政部制定印发了《企业数据资源相
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23〕 11号），自2024年1月1日起施
行。企业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执行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费用化计入
损益的数据资源相关支出不再调整。

欲进一步了解详细内容，请参阅安永微信公众号《财政部发布<企业数据
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数据资源会计处理
实施问答

► 对于企业内部数据资源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应当如何对其开发阶
段有关支出资本化的条件进行判断

新保险合同会计准
则实施问答
（2025年1月10
日发布）

► 对于一项同时包含主险和附加险的保险合同，企业应当如何确定该
合同的主险和附加险是否应当分拆？

► 企业在评估保险合同是否为具有直接参与分红特征的保险合同时，
如何确定评估时点、评估单元以及未来现金流量可能的情景？

http://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311/t20231109_3915491.htm
https://kjs.mof.gov.cn/zt/kjzzss/srzzzq/zlzzyyal/202312/t20231207_3920279.htm
https://kjs.mof.gov.cn/zt/kjzzss/srzzzq/zlzzyyal/202312/t20231207_3920279.htm
https://mp.weixin.qq.com/s/0kmgtvG_4zUjFOk8QBNX9A
https://mp.weixin.qq.com/s/0kmgtvG_4zUjFOk8QBNX9A
https://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412/t20241223_3950344.htm
https://mp.weixin.qq.com/s/UHn7NXwiNXlFBJ1GVBVjGg
https://mp.weixin.qq.com/s/UHn7NXwiNXlFBJ1GVBVjGg
https://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308/t20230821_3903354.htm
https://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308/t20230821_3903354.htm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ODg4MQ==&mid=2653867788&idx=3&sn=7bbc14c00904a7954ca4eeeb8367d57c&chksm=bce2f6328b957f247f1af7ba88323a1af91a198ef93688f2fc6cd078a24696025a8eb43f44c2&mpshare=1&scene=1&srcid=0828Vh85v3ACyUKkXHuqOdAY&sharer_sharetime=1693230324521&sharer_shareid=9dab2dbf3e794060b07850362c5916ca&key=b99d03b5a948b0922b7ffcc033fdc6eac9ba847b67cc92c6e2c1503b00ccf963dff8df273e9fc651fafc8ab25648ce3aa2ec5245849b245fed1517ae4bdcd1d7f8d9edb0ff43812d4121cae4afa0a71deb6c5347aaffb1bc86384011b1ca88a8cf6fcd13a1bda2a48ce7df4dfa672f502f171ee16ed0999f4887e250d82e1ae0&ascene=0&uin=MTI4MjQyMDU1&devicetype=Windows+10+x64&version=63090217&lang=en&countrycode=CN&exportkey=n_ChQIAhIQ0%2Bquhyzxe%2BGG2ajjPtLc%2FBLSAQIE97dBBAEAAAAAAOUmNWFUyjgAAAAOpnltbLcz9gKNyK89dVj0mleUhB8jcm3VPHYgFziA8OImCLiUjuDmi%2FE5%2FQ%2Fc3cgKnLTiOospmmy20OEt0FOzouA6Lqk5jpEhbPynxxxFPbiUcQTCj6SbovbbSEm8xYHsLNgNraXGASlmsWpYUqCX0A7ZJpNGUOeJBchhvZlaHj8OVKhbN9pzCcZwvKIQl7Z1NzTXSgvDDL3EBrJf84mZBh21NUTqlTGmd4DJNzjx4JUut%2F1BIfJ6ky49jw%3D%3D&acctmode=0&pass_ticket=ZBUwRG3dL%2FCKhQaJWMTsa1HZf3N9AWOOXnbtBOYKwxSPsk%2Fvn35fxGUN%2ByUZD1zi&wx_header=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ODg4MQ==&mid=2653867788&idx=3&sn=7bbc14c00904a7954ca4eeeb8367d57c&chksm=bce2f6328b957f247f1af7ba88323a1af91a198ef93688f2fc6cd078a24696025a8eb43f44c2&mpshare=1&scene=1&srcid=0828Vh85v3ACyUKkXHuqOdAY&sharer_sharetime=1693230324521&sharer_shareid=9dab2dbf3e794060b07850362c5916ca&key=b99d03b5a948b0922b7ffcc033fdc6eac9ba847b67cc92c6e2c1503b00ccf963dff8df273e9fc651fafc8ab25648ce3aa2ec5245849b245fed1517ae4bdcd1d7f8d9edb0ff43812d4121cae4afa0a71deb6c5347aaffb1bc86384011b1ca88a8cf6fcd13a1bda2a48ce7df4dfa672f502f171ee16ed0999f4887e250d82e1ae0&ascene=0&uin=MTI4MjQyMDU1&devicetype=Windows+10+x64&version=63090217&lang=en&countrycode=CN&exportkey=n_ChQIAhIQ0%2Bquhyzxe%2BGG2ajjPtLc%2FBLSAQIE97dBBAEAAAAAAOUmNWFUyjgAAAAOpnltbLcz9gKNyK89dVj0mleUhB8jcm3VPHYgFziA8OImCLiUjuDmi%2FE5%2FQ%2Fc3cgKnLTiOospmmy20OEt0FOzouA6Lqk5jpEhbPynxxxFPbiUcQTCj6SbovbbSEm8xYHsLNgNraXGASlmsWpYUqCX0A7ZJpNGUOeJBchhvZlaHj8OVKhbN9pzCcZwvKIQl7Z1NzTXSgvDDL3EBrJf84mZBh21NUTqlTGmd4DJNzjx4JUut%2F1BIfJ6ky49jw%3D%3D&acctmode=0&pass_ticket=ZBUwRG3dL%2FCKhQaJWMTsa1HZf3N9AWOOXnbtBOYKwxSPsk%2Fvn35fxGUN%2ByUZD1zi&wx_header=1
https://kjs.mof.gov.cn/zt/kjzzss/sswd/sjzykjclsswd/202410/t20241030_3946594.htm
https://kjs.mof.gov.cn/zt/kjzzss/sswd/sjzykjclsswd/202410/t20241030_3946594.htm
https://kjs.mof.gov.cn/zt/kjzzss/sswd/xbxhtsswd/202501/t20250110_3951457.htm
https://kjs.mof.gov.cn/zt/kjzzss/sswd/xbxhtsswd/202501/t20250110_3951457.htm
https://kjs.mof.gov.cn/zt/kjzzss/sswd/xbxhtsswd/202501/t20250110_3951460.htm
https://kjs.mof.gov.cn/zt/kjzzss/sswd/xbxhtsswd/202501/t20250110_39514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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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内容介绍

股份支付应用案例
► 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股份支付的修改导致所授予权益工具的公

允价值增加

《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汇编
（2024）》

财政部2024年出版了《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汇编2024》（简称
“《指南汇编》”），全面梳理并汇总了现行各项规定，重点关注内在
协调一致性。一方面，《指南汇编》做“加法”，纳入近年来财政部发
布的17项解释、会计处理规定，以及35个应用案例、77个实施问答、
4份年报工作通知、政策解读等内容，并参考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
修订更新情况，结合我国实际需要进行相应更新；另一方面，《指南
汇编》做“减法”，删除已不符合目前准则规定或不符合当前实际情况
的内容。

► 证监会发布新规

文件名称 内容介绍

《监管规则适用指
引——会计类第4号》

证监会于2024年2月8日发布了《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4号》，
共涉及金融工具、收入、研发支出和长期股权投资等 8 个具体问题。

欲进一步了解该指引的详细内容，请参阅安永微信公众号的会计通讯《中
国证监会最新发布<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4号>》。

《上市公司2023
年年度财务报告会
计监管报告》

证监会组织专门力量抽样审阅了上市公司2023年年度财务报告，在此基
础上形成了《上市公司2023年年度财务报告会计监管报告》。报告指出，
总体而言上市公司能够较好地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和财务信息披露规则，但
仍有部分上市公司在收入、长期股权投资与企业合并、金融工具、资产减
值、所得税、非经常性损益等方面，存在会计处理或财务信息披露错误。

《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4号——保险
公司信息披露特别
规定（2024年修
订）》

证监会公布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4号——保险公司
信息披露特别规定(2024年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24〕10号），自公布之日2024年6月21日起施行。本次修订主要包
括以下内容：

► 基于当前会计准则要求调整相关指标披露要求；

► 基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Ⅱ）》等调整相关披露要求；

► 结合保险公司经营实际情况完善相关披露要求；

► 明确新旧衔接的过渡期政策要求。

https://kjs.mof.gov.cn/zt/kjzzss/srzzzq/gfzfyyal/202406/t20240620_3937581.htm
https://kjs.mof.gov.cn/zt/kjzzss/srzzzq/gfzfyyal/202406/t20240620_3937581.htm
http://www.csrc.gov.cn/csrc/c105942/c7462932/content.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0eykIUULPSe05f7rQEJp5Q
https://mp.weixin.qq.com/s/0eykIUULPSe05f7rQEJp5Q
http://www.csrc.gov.cn/csrc/c100028/c7502164/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7488417/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7488417/cont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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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4年发布的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

文件名称 内容介绍

《企业可持续披露
准则——基本准则
（试行）》

财政部会同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商
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制定了
《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财会〔2024〕17号，以
下简称“《基本准则》”），在实施范围及实施要求作出规定之前，由企业
自愿实施。《基本准则》共六章31条，主要内容包括： 

► 第一章为总则，规定了制定目的、准则体系、可持续信息和价值链
的概念、报告主体、关联信息、信息系统和内部控制要求等。 

► 第二章为披露目标与原则，规定了可持续信息披露目标和信息使用
者，并对披露目标所涉及的重要性原则、重要性评估、汇总和分解
以及相称性方法等予以明确。 

► 第三章为信息质量要求，规定了企业披露的可持续信息应当满足的
6个信息质量要求，即可靠性、相关性、可比性、可验证性、可理
解性和及时性。 

► 第四章为披露要素，规定了企业披露的可持续信息应包括的四个核
心要素，即治理、战略、风险和机遇管理、指标和目标，以及每一
要素下需要披露的内容。 

► 第五章为其他披露要求，规定了报告期间、可比信息、合规声明、
判断和不确定性、差错更正、报告和披露位置等。 

► 第六章为附则，规定了解释权。

欲进一步了解详细内容，请参阅安永微信公众号《解读<企业可持续披露
准则——基本准则（试行）>》

（三）其他重要法规及规定

文件名称 内容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
增值税法》

2024年12月2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包括总则、税率、应纳税额、税收优惠、
征收管理和附则六个章节，共三十八条，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欲进一步了解详细内容，请参阅安永微信公众号《增值税法》“三十而立” 
我国第一大税种迈入法治新阶段。

https://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412/t20241216_3949745.htm
https://mp.weixin.qq.com/s/ZmZpBhifvBW9gtqibxdB3g
https://mp.weixin.qq.com/s/ZmZpBhifvBW9gtqibxdB3g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2/content_6994557.htm
https://mp.weixin.qq.com/s/xnu75_lM1aL1XtLGKllj3A
https://mp.weixin.qq.com/s/xnu75_lM1aL1XtLGKllj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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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内容介绍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
引

各交易所于2024年4月12日发布了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具体信息如下：

► 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可
持续发展报告（试行）》（上证发〔2024〕33号），适用于主板、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设置了过渡期安排；

► 深交所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7号——可
持续发展报告（试行）》（深证上〔2024〕284号）适用于主板、
创业板上市公司。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设置了过渡期安排；

► 北交所发布《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11号——可
持续发展报告（试行）》（北证公告〔2024〕14号）适用于北交
所上市公司，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

基础设施REITs定
期报告指引

上交所和深交所分别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
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6号——年度报告（试行）》（上证发
〔2024〕147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
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7号——中期报告和季度报告（试行）》
（上证发〔2024〕148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
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6号——年度报告（试行）》（深证上〔2024〕
1017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
指引第7号——中期报告和季度报告（试行）》（深证上〔2024〕
1018号）（以下合称“定期报告指引”），自发布之日2024年11月
29日起施行。

定期报告指引突出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原则，年度报告披露内容较为详
尽，中期报告和季度报告在满足投资者信息需求的前提下，内容适度
简化，合理降低业务参与人的信息披露成本。中期报告突出在半年内
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相较于年度报告，中期报告无需披露审计报
告、评估报告，并删减了回顾与未来展望、重大资本性支出、投资性
房地产会计计量方式变更等事项。季度报告更加聚焦基础设施REITs
业绩、项目运营情况相关信息，在中期报告基础上进一步简化了基金
运作、业务参与人履职和基础设施项目等方面的披露要求。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stocks/mainipo/c/c_20240412_5737862.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stocks/mainipo/c/c_20240412_5737862.shtml
https://www.szse.cn/lawrules/rule/stock/supervision/currency/t20240412_606839.html
https://www.szse.cn/lawrules/rule/stock/supervision/currency/t20240412_606839.html
https://www.bse.cn/cxjg_list/200021393.html
https://www.bse.cn/cxjg_list/200021393.html
https://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reits/c/c_20241129_10765168.shtml
https://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reits/c/c_20241129_10765168.shtml
https://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reits/c/c_20241129_10765172.shtml
https://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reits/c/c_20241129_10765172.shtml
https://www.szse.cn/lawrules/rule/reits/t20241129_610729.html
https://www.szse.cn/lawrules/rule/reits/t20241129_610729.html
https://www.szse.cn/lawrules/rule/reits/t20241129_610730.html
https://www.szse.cn/lawrules/rule/reits/t20241129_6107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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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最新资讯

2024年12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最新资讯

工作计划概述 ► IASB工作计划更新

研究和准则制定
► 管理层评论

► 企业合并——披露、商誉和减值

分类标准

► 2024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会计分类标准——拟议更新2《可再生电力
合同》；及

► 2024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会计分类标准——拟议更新3《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第19号——非公共受托责任子公司的披露》、《对金融工具
分类和计量的修订》和《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的年度改进（第11
卷）》

2024年11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最新资讯

研究和准则制定
► 管理层评论

► 《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第二次综合审议

分类标准
► 2024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会计分类标准——拟议更新1  《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第18号——财务报表的列报和披露》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asb/2024/iasb-update-december-2024/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asb/2024/iasb-update-november-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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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最新资讯

委员会初步议程
决定

► 恶性通货膨胀经济的评估指征（《国际会计准则第29号——恶性通
货膨胀经济中的财务报告》）

► 气候相关支出产生的无形资产的确认（《国际会计准则第38号——
无形资产》）

供国际会计准则
理事会考虑的议程
决定

► 与“盯市保证金”合同的变动保证金追收相关的现金流量分类（《国
际会计准则第7号——现金流量表》）

其他事项

► 《国际会计准则第29号——恶性通货膨胀经济中的财务报告》— 反馈

► 现金流量表及相关事项

► 摊余成本计量

► 财务报表中的气候相关及其他不确定性

► 议程决定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8号——财务报表的列报和披露》

► 进行中的工作

2024年12月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最新资讯

研究和准则制定
► 人力资本

► 提升可持续核算准则理事会（SASB）准则

2024年11月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最新资讯

研究和准则制定
► 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

► 人力资本

准则应用
► 支持《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

披露一般要求》和《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气候相
关披露》的实施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2024/ifric-update-november-2024/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ssb/2024/issb-update-december-2024/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ssb/2024/issb-update-november-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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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核心工具：截至2024年
12月31日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解释的
更新

本期《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核心工具》概述了
准则和解释（公告）的最新变化，以及选定
现行项目的最新进展。本期更新不对主题进
行深入分析或讨论。相反，其目的在于突出
这些变化的关键方面。在做出任何决定或采
取行动之前，请您参考公告正文。

第五部分  安永刊物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用：对金融工具分类和
计量的修订

本出版物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
融工具》有关金融工具分类及计量的修订以
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金融工具：
披露》所涉及的披露要求提供了应用指引。
该修订明确了有关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确认
与终止确认的现行规定，并引入了会计政策
选择，允许在符合特定条件时于结算日前对
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结算的金融负债予以终止
确认。

► 《银行业财务报表示例》（2024年12月） 

该合并财务报表示例是按照截至2024年6月
30日发布并于2024年1月1日开始的年度期
间生效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除非另
有说明）。财务报表示例未体现截至2024年
1月1日已发布但尚未生效的准则。

此版本涵盖了有关宏观经济与地缘政治的不
确定性、气候相关事项的最新考虑事项，以
及对重要会计判断、假设和估计不确定性的
修订披露。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季度税收动态》（2024
年12月31日）

本期《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季度税收动态》
（2024年12月31日）提供了截至2024年
12月11日的部分已颁布和实质性颁布的税务
立法、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会计动态以及监管
动态和其他项目的季度概览，除另有说明。

https://www.ey.com/en_gl/technical/ifrs-technical-resources/ifrs-update-standards-and-interpretations-in-issue-31-december-2024
https://www.ey.com/en_gl/technical/ifrs-technical-resources/how-classification-and-measurement-under-ifrs-9-has-changed
https://www.ey.com/en_gl/technical/ifrs-technical-resources/good-bank-international-limited-december-2024
https://www.ey.com/en_gl/technical/ifrs-technical-resources/ifrs-quarterly-tax-developments-31-december-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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